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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对污染源标识和表示

的规范化，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全国污染源的编码规则。 

本标准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安徽省环境信息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2011年3月1日批准。 

本标准自2012年6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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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编码规则（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全国污染源的编码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环境污染源管理工作中的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3 赋码对象 

污染源编码的赋码对象为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的所有环境污染源实体，

特指对环境污染源负有或承担管理责任的企业、组织或机构。 

4 编码规则 

4.1 编码结构 

污染源编码是组合码。污染源代码用于标识某一环境污染源实体，无任何其它意义。赋

码应坚持唯一性原则。若环境污染源实体消失、消亡，其污染源代码应予以废止，且不得重

新赋予其他环境污染源。 

污染源编码在结构上分为A类码和B类码。 

4.1.1 A 类码 

对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单位及二级单位，由12位码进行标志，结构为：9位组织

机构代码＋3位数字顺序码。 
4.1.2 B 类码 

对于尚未领取组织机构代码或不属于法定赋码范围的单位，由12位码进行标志，结构为：

6位数字地址码＋5位数字顺序码＋1位英文字母顺序码。 
B类编码范围的污染源具备A类编码条件后，应按照A类编码原则重新赋码。 

4.1.3 组织机构代码 

表示赋码对象的组织机构代码，执行GB/T 11714的规定，代码长度为9位。 
4.1.4 地址码 

表示赋码对象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执行GB/T 2260的规定，代码长度为6位。 

4.1.5 顺序码 

表示对同一组织机构代码或同一地址码，不同污染源赋码对象编定的顺序号。 

可采用递增赋码方式和分段赋码方式。 

4.1.5.1 递增赋码方式 

对于同一组织机构代码或同一地址码，不同污染源实体的编码，其数字顺序码可集中统

一赋码，预定递增数字为1。 

4.1.5.2 分段赋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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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组织机构代码或同一地址码，不同污染源实体的编码，其数字顺序码也可由编

码管理单位根据管理属性分段赋码。 

4.2 编码表示形式 

4.2.1 A 类编码表示形式 
×××××××××  ×××   

 

3 位数字顺序码（000～999） 
 
9 位组织机构代码 

 

4.2.2 B 类编码表示形式 
 ××××××    ××××× ×   

                                                           

1 位英文字母码（a～z，除o和i之
外的24个小写英文字母） 

5 位数字顺序码（00000～99999） 
 
6 位数字地址码            

5 实施要求 

各有关方面可根据本标准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后，逐步达到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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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污染源代码示例 

A.1 某污染源具有组织机构代码，根据编码规则确定其污染源代码为：705041937000 

该代码的具体含义如下： 

   705041937     000 
 

3 位数字顺序码：同一法人单位顺序码 
 
9 位组织机构代码：技术监督部门赋码 
 
 

A.2 安徽合肥某生活污染源无组织机构代码，根据编码规则确定其污染源代码为：340102

00012a 

该代码的具体含义如下： 

    340102    00012  a 
 

                                        1 位英文字母顺序码 
 

5 位数字顺序码：所在区域顺序码 
 

6 位行政区划码：安徽合肥瑶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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